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文件
闵七府 〔2014〕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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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七宝镇困难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村、居委，镇属公司，机关事业单位：

    《关于七宝镇困难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补助办法》已经2014年9月5日第42次镇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14年10月5日起实行，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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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5日
抄  送：镇党委，镇人大                                         

闵行区七宝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5日印发                

关于七宝镇困难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补助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我镇为老服务工作，帮助困难家庭老人解决入住养老院难、入住养老院经济负担重等实际困难，切实提高我镇困难老人生活水平，帮助困难老人安度晚年，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对象

具有七宝镇户籍五年以上（不含五年）、年龄60周岁及以上的老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入住社会机构养老补助。

1、低保、低收入家庭老人；

2、孤寡老人；

3、子女均在外省市工作和生活的纯老家庭老人，且老人月退休工资低于2000元；

4、无制度性保障老人。

养老机构规定的有传染疾病和精神疾病等的除外。

在进入社会机构接受养老服务期间，本人户口迁出七宝镇的不再享受补助。

二、申请手续

个人提出书面申请，填写《七宝镇困难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补助申请表》（见附件），同时提供户口簿的地址页、本人姓名页及身份证复印件，经所在地村、居委会初审盖章后，报镇老龄办复审，符合条件的予以相应补助。

三、补助金额

按60-69、70-79、80-89、90周岁以上四个年龄段及自理、半自理、全护理三种护理方式进行补贴，补贴标准如下（年龄指周岁，单位为元/月）：

	年龄段
	自理
	半自理
	全护理

	60-69岁
	200
	250
	300

	70-79岁
	250
	300
	350

	80-89岁
	300
	350
	400

	90岁以上
	350
	400
	450


四、经费来源
1、市慈善基金会闵行分会和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分会资助年需经费总额的50%；

2、镇政府财政以年度为单位拨付年需经费总额的50%。

五、补助办法

1、凡在中谊福利院等镇域范围内养老机构养老的人员，由该院每半年进行结算，每人费用清单经镇老龄办认定后，通过镇政府账户予以划拨。

2、在镇域范围以外养老机构养老的人员，由本人先全额交款，再将该机构出具的收费凭证交至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并经镇老龄办认定后给予补助。

3、受助老人进入新的年龄段或护理等级需提升的，经个人申请，由镇老龄办认定后，执行新的补助标准。

六、其他事项

1、本办法自2014年10月5日起实行，有效期5年。

2、本办法由七宝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附件：七宝镇困难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补助申请表

附件：

七宝镇困难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补助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生活状况
	(低保低收入老人　　　(孤寡老人　　　(纯老或独居

(无制度性保障老人　　(其他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目前本人收入状况
	(退休工资　　元　　　　(低保救助　　元

(子女补贴　　元　　　　(其他来源　　元

	健康状况
	(能自理　　　　(半护理　　　　(全护理

	医保状况
	(有医保　　　　(无医保　　　　(小城镇

	子女情况
	共有　　　　人；

居住本社区　　人，居住本镇　　人，居住本区　　人。

	家庭成员联系方式
	称谓：　　　　　　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居（村）委会意见：
	镇老龄办审核意见：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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